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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渝北区教育委员会
关于 2023年行政执法总体情况的报告

按照有关规定，现将我委 2023 年行政执法总体情况报告如

下：

一、2023 年行政执法总体情况

今年以来，我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政府建

设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决策部署，结合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综合

示范区创建成果巩固，按照“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”有关

要求，认真落实行政执法各项工作，行政执法工作取得新进展。

一是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。按照区委、区政府的部署，区教

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指示和

中央有关决策部署，结合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综合示范区创建，按

照“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”有关要求，进一步明确工作职

责，建立执法工作机制，全面展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，进一步精

简行政审批项目和规范工作流程，自觉主动地接受社会监督。

二是强化执法规范化管理。鼓励各科室人员参加行政执法人

员资格考试，2023 年区教委新增持证执法人员 7 人，共计达到

23 人，充实了执法力量。进一步健全监管机制，依法开展监管

工作，重点对校外培训机构和民办幼儿园进行监管和查处，同时

坚持做到依法监管、依法行政、亮证执法，规范执法，行政执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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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取得新进展。

三是强化校外培训机构监管。2023 年收到行政许可申请 34

件，受理 34件，许可 33 件，不予许可 1 件；开展校外培训机构

行政检查 390余次。积极开展培训机构违规行为查处行动，结合

年检工作对 57 家证照齐全培训机构开展检查，规范其办学行为。

联合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公安分局、辖区街道开展联合执法检查

112 次，排查机构 452 家，查处隐形变异培训机构 54 家，并下

发整改通知书 40 份，约谈举办者 25 人，关停 32 所，公开黑名

单 7 批次，行政处罚径学、四棵松、及谭利平等机构和个人共计

31584 元。全部行政检查程序规范，档案整理规范。

二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区教委在行政执法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，积累了一些新的经

验，但是，经过认真的自查和梳理发现还存在执法职能不集中、

执法机构不健全、执法能力不强、执法经验不足等问题。

（一）无专门执法机构。行政执法力量相对薄弱，现在虽然

建成立了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科，但是教育部门不同于税务、金融、

环保、交通、农业、水利、市场监管、文化、卫生、统计、人力

和社会资源、规划和自然资源等众多建立了比较健全的执法机构

的部门，教育部门行政执法长期处于“有职能、无机构”的状态，

教育行政执法职能目前现状仍分散于各内设机构，无具体专门负

责执法工作的机构。相较于各内设机构的核心业务职能，行政执

法职能边缘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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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无专门执法人员。教育部门受编制限制，执法人员一

部分为公务员，一部分是事业单位借调人员，具有行政执法资格

的人员不多，都不具备相关专业背景。主要承担行政执法职能的

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科工作人员多是教育系统借用人员，取得行政

执法证的数量较少，不能满足日益增多的教育行政执法工作需求。

一部分教育行政执法人员执法意识和能力与执法工作要求要还

有一定距离，对于相关法律、程序还需要进一步熟悉。

（三）执法力量薄弱。执法队员执法专业性有待加强，要加

强执法队伍的专业培训，提高队伍成员的执法水平和素质，增强

他们的法律意识和业务能力，可以通过参加组织执法培训班，不

断提高队伍成员的专业素养，能够熟悉并运用执法规定，做到公

正执法，确保执法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。

三、2024 年工作打算及建议

在加速推进教育法治政府建设和“双减”政策落地、落实的

大背景下，整合教育行政执法主体，充实执法人员队伍，尽快建

立权责统一、权威高效的教育行政执法体制，通过法治学习培训

和执法实践，进一步提升行政执法能力及水平。

（一）开展专项检查。区教委将秉承“执法有力度、监管有

温度”原则，加强与区市场监管局、区消防救援支队、各镇街等

部门、单位联动，齐抓共管规范校外培训办学行为，积极营造健

康向上的校外培训环境和良好教育生态。坚持“四个强化”，重拳

整治校外培训机构乱象，着力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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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和校外培训负担，切实保障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。

（二）加强队伍建设。建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执法队和教育

系统安稳应急队，着力打造政治过硬、业务精通的教育行政执法

队伍，在各教管中心招录一批具有法律专业背景或法律职业资格、

政治过硬、办事能力强的教师到教育行政执法队伍中来，加强对

现有执法人员业务培训，扩大行政执法人员持证比例，做到定期

考核，持证上岗。

（三）加强队伍培训。进一步提升依法行政人员的法治意识

和能力，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学法用法制度，通过聘请专家作辅导

报告和集体学习讨论等形式，加强教育法律法规及行政法律法规

的学习，提高领导干部法律素质和法治政府建设能力。组织人员

参加区教师进修学院、区司法局、市教委和教育部举办的各类法

治工作业务培训，定期组织相关人员参加法治知识考试。充分发

挥网络培训学院继续教育平台作用，运用通报等方式，提升全体

机关人员参培率和通过率，并将学习结果纳入干部工作考评。

（四）提供后勤保障。增设教育行政执法专项经费，纳入财

政预算，全额保障。配备执法车辆和充足的执法记录仪等执法设

备，为教育行政执法提供硬件支持和保障。

重庆市渝北区教育委员会

2024 年 1 月 18 日


